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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水產政策改革近況

一、前言

今年 6 月初，日本政府在改訂版的「農林水產業 地域活力創造計畫」中明示了今

後水產政策改革的具體內容。為了達成資源管理與產業成長的並重、從業者所得的提

升、就業結構年齡平衡等目標，將儘速完善法規及政策施行環境。此外，同月 15 日日

本內閣府通過的「經濟財政營運與改革的基本方針 2018～透過克服少子高齡化實現永

續成長路線」中提及以下改革方向：（一）以科學且有效的評估方式及管理方法建構新

資源管理體系，並改革水產品的通路結構；（二）以提升生產力為導向檢討漁業許可制度；

（三）以有益養殖及沿岸漁業發展為導向檢討海面利用制度；（四）因應前述諸項改革

檢討現行漁業協同組合（漁協）制度。為了廣為周知今後水產政策改革的方向，並向各

界宣導釋疑，今年 6 月下旬至 7 月上旬水產廳於日本全國 6 地（北海道、仙台、東京、

神戶、松江及福岡）順次舉行說明會。本文主要介紹此波政策改革之重點及各界反應，

並借鏡探討對我國漁業政策之啟示，供各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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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此波改革之重點

此波改革預期以 2～ 3 年左右的時間來聽取各界意見，漸次整備法律環境。根據水

產廳所提供的會議參考資料，此波改革的重點如下：

（一）建構新的資源管理體系

1. 為因應產業成長，適切復育水產資源，將順應國際潮流，採取科學且有效的評估

方法及管理方法。此外，在強化專屬經濟區內相關措施的同時，關於國際共享的

水產資源，將透過雙邊協定、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等國際合作安排來管理資源，

並強化取締機制。

（1）�原則上，資源評估對象魚種將概括所有具經濟價值的資源。儘速評估大量

生產的魚種或整體狀況已見惡化的魚種，以及各都道府縣主動提出請求的

魚種。

（2）�徹底擴充調查體制，並且活用大數據掌握資源量及作業時的相關資訊（例如

衛星及業者的魚群探測資訊）。

（3）�關 於 各 個 主 要 資 源 的 管 理 目 標， 將「 最 大 持 續 生 產 量 」（Maximum 

Sustainable Yield, MSY）所獲得的資源水準設定為「目標參考點」。 設立

「限制參考點」，低於此基準時，須執行十年期程的「目標參考點」資源重

建計畫。

（4）�設定各年度「總可捕獲量」（Total Allowable Catch, TAC），並逐漸擴大

TAC 的對象魚種。初期以國際協定的管理魚種著手，擴大至漁獲量之 8 成。

（5）�將先從大臣許可漁業開始，逐漸導入個別配額（Individual Quota, IQ）制度。

在年度間可在業者間轉移特定魚種的 IQ，漁船讓渡時亦可能轉移 IQ。

（6）�若超過 IQ，將適用相關罰則或是刪減 IQ 的懲罰措施。

（7）�將檢討「海區調整委員會」委員的選出方式，將會有彈性地以精通資源管理

或漁業經營的專家或業者為中心組成委員會。

（8）��為了因應新措施的調整，有必要採取減船或休漁措施。將會提供必要的支援

以確保措施的順利調整。

（9）�在新的資源管理措施下，為了使妥善進行資源管理的業者能安穩經營，將透

過法律制度建立安全網，讓業者收入更為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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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種苗生產、放流及育成管理上，從成效檢證的角度進行重點發展。

（1）�針對目前進行中之事業進行資源評估，檢證其資源的產出效果。若未達目的

或無效果，將中止該事業之實施。

（2）�對於高產出效果的手法及魚種，今後將持續實施。對於廣域魚種的技術開發

及實證研究，中央政府與都道府縣應適度分擔責任，同時促進都道府縣之間

共同實施廣域洄游魚種的種苗放流。

（二）透過通路體系改革提升從業者所得

在世界消費市場需求擴大的背景下，為追求水產業的產業成長，必須從品質

和成本上建立具競爭力的通路體系，將強力推動以下改革：

1. 與農產品通路相似，強調市場需求。物流效率化（與加工業者合作降低成本、提

高附加價值）、資訊通訊技術（ICT）的活用（交易電子化、活用人工智慧及資訊

通訊科技來選別加工）、品質衛生管理的強化（鮮度保持技術之導入、水產加工

設施的「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s, 

HACCP）之因應等）、國內外市場需要的因應（輸出戰略的擴大等）。

2. 產地市場的統合及重點發展、在消費地確保流通據點。重新整編漁港機能，重點

發展卸載漁港。

3. 為 打 擊 違 法、 無 報 告 及 不 受 規 範（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IUU）漁業，完善漁獲證明的相關法令，並且先從高度必要之項目逐漸推動水產

品溯源制度。

4. 為減少漁業生產的成本，在調查國內外漁業生產設備供給狀況的同時，檢討最先

端技術的導入及漁船、漁具調度的方式。

（三）透過調整漁業許可制度提升生產力

為提高近海及遠洋漁業的生產性，並強化國際競爭力，漁業許可制度將作以

下調整：

1. 現行 4 種漁業許可將重新規劃為「大臣許可漁業」及「知事許可漁業」2 種，並

積極鼓勵活用各種實驗漁法。

2. 在調整沿岸漁業的同時，對於已經導入 IQ 制度等條件齊備的漁業領域，將廢除

噸數限制等阻礙漁船大型化的限制。

3. 獲得漁業許可者需負擔各種報告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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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於未適切進行資源管理的業者或生產性顯著低下的業者，將會提出改善建議或

取消其操業許可。

5. 將廢止「大臣許可漁業」的同時更新制度。若有業者退出，隨時發給許可（個別

許可期限各自獨立）。

6. 為了提升漁獲報告的時效及正確性，漁獲報告的電子化和漁船監控系統（Vessel 

Monitoring System, VMS）的設置將成為義務。

（四）透過漁場利用制度的調整來整頓養殖及沿岸漁業環境

為避免養殖產業規模擴大之際，漁場的新舊參與者之間產生摩擦，將使漁場

計畫的決策過程更為透明化，讓漁業權的權利內容更為明確，並創設委由漁協管

理漁場的制度，整頓養殖發展環境，具體內容如下：

1. 漁場計畫策定過程的透明化

（1）�原則上，都道府縣每 5 年或 10 年聽取海區調整委員會的意見，規劃、公布

各區的漁場計畫。如有需要可隨時改訂。

（2）�針對漁場計畫的規劃，都道府縣應留意是否讓該區海面得到最充分的利用。

若有可能，積極推動新區劃區的設定。

（3）�若在近海有養殖新區劃區設立之可能，由中央政府向都道府縣指示進行規劃。

（4）�若出現希望參與漁場經營的新業者，應廣泛聽取相關人士的意見，公告評估

之結果，並且針對相關手續訂定法律程序。

2. 漁業權內容的明確化

（1）�漁業權分類不變，維持現行「定置漁業權」、「區劃漁業權」及「共同漁業權」

3 種型態。

（2）�「定置漁業權」和「區劃漁業權」的許可對象為個別業者。關於「區劃漁業

權」，若有多家業者計劃利用同一區劃區，希望該漁業權授予由其組成之團

體時，便由業者團體（漁協）取得漁業權。

（3）�「共同漁業權」的許可對象為共同利用一定範圍水面的複數業者所組成的業

者團體。

（4）�個別業者所獲得的漁業權（個別漁業權），在擴大經營的必要範圍內，將可

設定抵押權（禁止金融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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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團體所獲得的漁業權（團體漁業權），根據漁業權行使規則，業界團體可進行業

者間漁場利用的內部調整（包括費用徵收等）。漁業權行使規則不適用於業界團

體外的業者。

（6）�若擁有團體漁業權的相關業者未涵蓋其所屬團體的所有成員時，須設立由該漁業

權相關業者組成的常設委員會，透過該委員會制定、運用漁業權的行使規則。

（7）�獲得團體漁業權的業界團體應定期規劃生產力維持發展的計畫（例如業務分擔、

法人化等）。

（8）�廢止現行法律上都道府縣許可漁業權時的優先次序，以下列考量事項取代之：a. 若

目前擁有漁業權的業者適切地且有效地活用該權限水域，將優先允許繼續利用；

b. 若不符前項之情況，都道府縣可就是否有益於該區域水產業發展進行綜合判斷。

（9）�擁有漁業權的業者須向都道府縣報告漁業權的活用狀況、資源管理狀況，以及生

產數據。若無法適切有效利用該權限水域，都道府縣將可進行改善指導、建議，

或撤銷漁業權。

3. 委任公共漁場管理制度的創設

（1）�維持沿岸水域良好漁場及促進漁場的生產力將成為都道府縣的法律責任，同時也

將建立經由一定的規則委託漁協管理漁場的制度。

（2）�受委託管理漁場業務者，在其權限範圍內，得訂立管理規程，並向都道府縣報告

業務實施狀況。每年度公告其收支狀況及計算根據。

4. 養殖發展環境的整頓

（1）觀察國內外市場需要設定戰略養殖項目。

（2）��在技術開發方面，強化整頓優良種苗及低成本飼料相關技術開發和供給機制。

（3）培育具備國際競爭力的養殖產業，擴大實證試驗等需求的支援。

（4）��集中發展重點水域，以確保大規模養殖水域的發展。積極利用漁港發展養殖場。

（5）�設置因應 HACCP 的設施，增加輸出目標國認可的藥劑數量，以完善促進輸出的

環境。

（五）因應改革方向調整強化漁協制度

評估目前為止漁協的角色和功能，配合前述政策改革的方向性進行檢討：

1. 關於團體漁業權的主體及漁場管理者的定位

（1）將漁場管理業務設定為漁協事業活動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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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向業者徵收團體漁業權及漁場管理業務所需費用之時，必須訂定漁業權行使

規則及漁場管理規程，並得到都道府縣的許可。

（3）�向非漁協成員徵收漁場管理費用之時，除了明確收支狀況外，必須公開相關

資訊。

（4）�當團體漁業權相關業者為漁協成員時，應組織由相關區域業者組成的常設單

位，透過該單位訂定漁業權行使規則。

（5）全漁連的事業內容將包括團體漁業權及漁場管理相關業務的適切調整。

2. 關於漁協組織及事業體制的強化

（1）將在法律中明定漁協的目的為提升從事漁業者的所得。

（2）將在法律中明定漁協的董事須有市場行銷專家。

（3）將公認會計師監察制度導入「信用漁業協同組合連合会」（信漁連）。

（4）將導入漁業生產組合可變更為公司法人的機制。

（5）為強化行銷販賣及整合產地市場，若有必要將進行漁協整併。

（六）發揮漁業 ● 漁村的多重功能

在透過確保漁村全體收入的提升以達成漁村活化的同時，亦會多面向地推動

國境監視、自然環境養護及海難救助等功能。

三、業界反應與水產廳回應

關於業界相關人士的反應，以 6 月 28 日於神戶舉行的政策說明會為例，主要集中

在資源管理目標的設定與漁船大型化之間的關係、遠洋及近岸漁業許可制度的改革、

「海區漁業調整委員會」委員的選出方式、養殖相關漁業權管理的法制化、漁協制度的

改革等問題上。

（一）資源管理目標的設定與漁船大型化之間的關係

水產廳計畫導入 IQ 制度，並且針對超過配額的情形將研擬更具嚇阻效果的

罰則。然而，水產廳卻同時在政策上推動漁船大型化，提升漁船的捕撈能力，希

望實現提升漁民所得的目標。有業者質疑，讓漁民空有捕撈能力卻無法進一步提

高捕撈量，政策本身是否有所矛盾，水產廳表示漁船大型化的目的是捕撈作業的

現代化，並舉冰島、挪威等國的漁民個人單位生產量為日本的 8 倍以上、船舶單

位生產量為日本的 20 倍以上為例，顯見日本在生產效率方面仍然有努力空間。

另外，從長期來看，為提早因應少子化及未來從業者短缺的危機，有必要進一步

提升捕撈的效率以維持整體產業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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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遠洋及近海漁業許可制度的改革

新政策設計了一套針對生產效率明顯低落的業者給予改善建議，甚至取消其

許可的機制。有部分業者擔心，是否政府為了提振生產效率，會積極引進擁有高

端技術的企業或團隊，如何保障漁業組合的長期安定經營，另外，對於各地業界

文化不甚瞭解的新進業者，也擔心政府是否會評估其加入後所帶來的衝擊，水產

廳回應業者無須擔心現有捕撈許可會無端被剝奪，若非極端情況應不會遭受取消

許可的處分。至於改善建議及決定取消許可的考量要素，會就個案作通盤考量。

另外也會適度結合減船或休漁措施，並提供必要的支援。

（三）「海區漁業調整委員會」的運作

「海區漁業調整委員會」是法律明定的機關，新政策的走向可能會直接影響業

者的利益，其性質備受關注。在水產廳的規劃中，各地方委員會是地方知事在擬定

漁場計畫、給予漁業權許可時的諮詢機關。同時可以針對業者數量、漁場使用方式

的限制做出必要的指示。因此，委員人選在資源管理和漁場經營上的專業性是重點

之一。為了兼顧專業性、公平性，以及減少地方選舉委員會的負擔，水產廳仍在規

劃更為適切的委員選出方式。業者推薦及公開招募的方式也在考慮之列。

（四）養殖相關漁業權管理的法制化

對於水產廳希望進一步擴大養殖產業，養殖業者關心是否能確保市場供需的

基本面。以目前的市場情況而言，若無法進一步增加市場消費能力，貿然鼓勵新

業者加入是否適當？此外，日本近岸大範圍的靜穩水域有限，如何進一步活用擴

大養殖範圍，容納新業者參與的空間，目前似乎尚未明確交代改革的細部內容。

水產廳表示同時擴大海外市場的流通及設定戰略養殖項目也是政策目標，目前仍

在聽取各界意見的階段。關於漁業權制度的改革，水產廳說明其目的並非增加現

有業者的負擔，而是將現有漁業權的內容明確化、透明化，並提高經營的柔軟度。

（五）漁協制度的改革

關於漁協制度的改革，業者希望在民間企業投入參與的問題上能夠多考量既

有漁協會員的意見。理事須由行銷販賣的專業人士擔任，此規定用意固然良善，

然而如何定義專業人士恐有爭議。外部會計監察看似客觀公正，然而不瞭解產業

運作實況的會計師能發揮多少效用仍有疑慮。關於生產組合可轉型為公司法人型

態經營，業界擔心是否會成為有心人士惡意操作的方便之門。水產廳說明主要政

策目標在於提高整體事業經營的效率及透明度，目前仍在做全盤的調整，也歡迎

各界提供建設性的意見作為政策研擬的參考。

業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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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啟示與建議

政策的改革變動是社會資源再分配的一環，任何政策的施行調整皆有其優先次序、

輕重緩急之安排，勢必對利益相關者帶來程度不一的衝擊。為了及早因應世界潮流、市

場需求及國家總體發展之需要，政府在產業政策上必須高瞻遠矚，跳脫個體甚至個別產

業的觀點，就整體社會的連帶利益出發來規劃長期政策方向。因此，如何充分傳達政策

改革的必要性，並在政策形成階段廣納各方意見，是政策推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環節。

近期在日本各地召開的水產政策改革說明會中，日本水產廳亦以此姿態直接與地方業界

人士溝通協調，同時明示為了因應少子化、國際市場需求及國際漁業規範的進展，在政

策改革中官民合作的必要性。

我國今年 7 月 3 日舉行之漁業焦點座談中，與會業界人士及專家學者關心遠洋漁業

的減船、船隊整併，以及如何在國際壓力下兼顧漁民生計等問題。在日本的水產政策改

革說明會中這類議題同樣受到矚目。如何調和內外壓力及需求以維持產業的長遠發展，

是各漁業國漁政單位主要政策關切之所在。漁政單位對於不熟悉國際漁業規範潮流的進

展的地方業界需要持續付出耐心，並以各種管道、手法進行更為細緻的溝通。

其次，關於養殖業前景，除了提振生產效率外，還必須重視海外市場行銷、通路販

賣及商品發展戰略。日本在此波改革中計畫透過法規制定，加強相關專業人才在地方漁

協的實際經營參與。我國漁業焦點座談中同樣意識到此議題的重要性，著重在政府與台

農發公司合作輔導外銷上。除了由上而下的指導、輔導外，基層行銷意識的覺醒亦是我

國可以加強推廣的部分。

另外，我國漁業焦點座談中最後提及漁業權議題，雖非我國優先改革之議題，由於

日本已經開始推動相關制度改革，其內容及業界反應值得賡續觀察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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